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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渊》中的芝加哥意象 

曾　绛

（湖南工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南 株洲 ４１２００７）

［摘　要］《深渊》以芝加哥小麦交易为题材，从一侧面反映了美国垄断资本主义初期商品交易的黑幕。小说描写了女主人
公劳拉定居城市后的情感变化和形成的城市恐惧感以及男主人公杰德温在交易场中投机成功和博弈失败的心理变态。在

《深渊》中，诺里斯创构了城市黑洞意象和斯芬克斯意象，揭示了人性与动物本性纠结的本源，突显了经济主宰早期现代城市

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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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弗兰克·诺里斯（１８７０－１９０２）的成名作《麦克
梯格》（ＭｃＴｅａｇｕｅ１８９９）为他赢得了“美国自然主义
文学鼓吹手”称号。［１］然而，诺里斯没有停留在运用

自然主义创作手法对遗传、性欲等感官反应的描写

和对人类动物特性复苏前后身心病态的揭示，而是

转向现实主义创作手法，秉持小说应反映人对自然

力量、社会矛盾和种族冲突的主观态度。在致美国

文学评论家威廉·迪安·豪威尔斯（ＷｉｌｌｉａｍＤｅａｎ
Ｈｏｗｅｌｌｓ）的信中，诺里斯提到了写作“小麦史诗”的
构想，声言要以“研究人性”和“书写真实”来描绘

正在改变社会基础（乡镇扩展为都市和城市经济主

宰一切）的经济运行规律，展现垄断资本主义如何

创造出一个个“世界城市”（ｗｏｒｌｄｃｉｔｙ）的过程。［２］

“小麦史诗”是诺里斯在题材选取、主题挖掘和创作

手法上的一次重大突破。“小麦史诗”系列小说围

绕小麦生产、运输和交易而展开，第一部《章鱼》

（ＴｈｅＯｃｔｏｐｕｓ１９０１）描写小麦运输中铁路公司提高
运价迫使小麦农庄主破产的事件，揭示了铁路托拉

斯像只八爪章鱼将触须延伸至美国乡镇的各个角

落，给以农业为基石的乡村经济所带来的灾难性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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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第二部《深渊》（ＴｈｅＰｉｔ１９０３）描绘了男女主人
公为梦想从乡镇来到芝加哥并在这个现代都市中

追求自我实现的历程，凸现了以小麦交易所为中心

的所有商业机构对民众经济生活实施控制而导致

种种悲剧的事实。小说中，芝加哥被描绘成光影相

映扑朔迷离的不夜城，就像一座使人感到恐怖但极

具诱惑的“黑洞”，又像矗立在阴霾雨雾中的“斯芬

克斯”，使人迷惑而向往，让人遐想而恐惧，两种意

象交相重叠，作者将芝加哥的双重意象贯穿于整部

小说。

　　一　芝加哥：黑洞意象

黑洞是物理学的术语，用以指一封闭的视界

面，外来的物质能够进入视界，而视界内的任何物

质不能逃出视界，因此，远处的观测者无法看到来

自黑洞内部的辐射。但黑洞对外界仍有引力。［３］

《深渊》有如黑洞，它在表层上描写芝加哥的光怪游

离五光十色千姿百态，而实际上在深层揭示都市夜

幕下罪恶的经济运作和丑陋的各色人性。小说旨

在强调：经济具巨大控制力，主宰着城市的一切，人

们为满足物欲而彻夜不眠忙于奔命，为各自利益互

为联手但又相互算计。

小说开篇描述了芝加哥的迷人夜色：整座城市

的高楼林立，建筑物连同一体与环绕其间的清澈河

水中的倒影交相辉映，所有建筑的轮廓在成千上万

盏霓虹灯光怪幻影的烘托下显得格外迷离、壮观，

构成了一幅幅美仑美奂的迷人镜像。座落其中的

大会堂剧院内外灯火通明光影交错，大小出入口吞

吐来此观看演出的人群。剧院大厅内的男女穿着

考究，男士一律着时髦大衣，围绣着金丝线的缎子

围巾，戴皮革礼帽，女士则毫无例外地罩着做工精

致的晚礼服、斗篷和披肩，个个内穿乳白色、浅蓝

色、尼罗绿和粉红色的礼裙，个个发髻上别着白鹭

羽毛。近眼望去，浅色的高档呢绒色彩鲜明且质地

细软，泡沫般白软的丝绸花边飘逸闪亮，光滑泛亮

的缎子和白色的珍禽羽毛在霓虹灯下显得分外耀

眼，将着装者衬托得异常华贵。然而，《深渊》开篇

所呈现的城市繁华夜景和人们的社交生活预示着

夜幕中已发生的、在发生的和将发生的故事，身处

其中的男人不会仅为满足视觉感官而聚此而交。

舞台上的戏剧是人生舞台的浓缩片段，而真正的演

出同样在人与人之间发生，人人都在人生舞台上扮

演着各自的角色，演绎不同的人生，带出不同的表

演结果，身处其中，令人迷惑而充满好奇。

小说第二章中则将芝加哥描绘成一部“庞大机

器”———一个不分昼夜地在运转着的庞然大物：横

穿芝加哥市区的伊利诺伊密歇根运河河道上，来回

穿梭着运载各类农产品或煤、铁矿石的拖轮、汽船、

驳船和帆船；在运河的两岸，矗立的一座座庞大的

起重机，它们硕长的吊臂往返转动，盘旋于空，遮没

了太阳和地平线；在离运河的不远处，一条条灰色

铁轨纵横交错，从车站向四方延伸；在车站站内的

条条铁轨上，停放着待命发车的列列货、客车；在车

站站台上，车站当值人正挥动着信号旗，指挥着吊

车往卡车和马车上依次吊装刚刚到站的货物，货物

中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原材料，有运往全美各地的工

业产品和生活用品。这一幅幅生机勃勃的景象从

一个侧面展现了经济正在飞速发展的芝加哥城

市。［４］５４－５６这一欣欣向荣的场景如同一块巨大磁

石，吸引着外来者源源不断地涌入这座城市的任一

空间并到此定居来此发展。小说女主人公劳拉是

被吸引从乡镇而茫然进入芝加哥人流中的一员。

她为成为城市人的梦想而来，也准备为实现过上与

城市人一样生活的梦想而奋斗。然而，等待她的是

所爱艺术的不断发展还是幸福美满的婚姻生活，还

是迷茫中精神家园的失落，取决于她是否能成为这

座城市炼狱中一员做好了准备。

由于其父重视对子女的教育，劳拉有着走向城

市成为演员的强烈愿望。她从小就热爱艺术，熟读

了丁尼生等维多利亚时期诗人的作品，反复阅读了

莎士比亚和拉辛的剧本，更喜欢观看戏剧表演，一

直梦想能有朝一日成为“扮演莎士比亚剧中女主角

的悲剧演员”。［４］４１她曾独自一人前往波士顿观看

《玛丽·斯图亚特》和《马克白斯》。在崇尚质朴，

视戏剧表演为伤风败俗，推崇每日参入宗教仪式的

巴林顿镇，她立志成为演员的愿望受到具有“新英

格兰精神”镇民的扼制。在一次为此与长老会教士

发生正面冲突后，她毅然选择了离开故土，孑然一

身前往芝加哥，试图在城市中拼搏去实现自己的抱

负。定居城市后，她在慈善活动义演中展现出潜在

的表演天赋，她急切想在这座城市中寻得一个平台

来实现她的艺术梦想。然而，光怪游离的城市生活

让劳拉在逐渐迷失自我，终日沉浸在被众多爱情追

求者竞相追逐的享乐中，逐渐淡忘了她逃离乡村而

投身城市的初衷。她的理想被五光十色的城市霓

虹灯灯光和色彩斑斓的名媛衣着逐渐磨灭，最终放

弃了为之奋斗的理想，选择附庸男性而嫁给有钱

人。婚后，她的艺术热情演变成了病态的艺术品购

买欲。劳拉的丈夫杰德温白手起家，凭其在商场中

摸爬滚打所历练出来的精明强干，一次投机赚得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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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资产，并获得芝加哥商界的认可，在交易界赢得

一席之地，得到芝加哥上流社会的接纳和赏识。获

巨利之初，杰德温曾凭着充沛的精力、为善的心理

和强大的经济实力将一个个濒临破产的教会学校

进行改造从而拯救了这些教会学校及学生。由于

认定劳拉能带给他祥和平静的生活，杰德温苦苦追

求击败对手使劳拉成为了自己的妻子。婚后不久，

不安于现状的杰德温开始铤而走险进行空头交易，

为不断攀升的小麦价格筹划对策而弄得彻夜难眠。

他不顾好友兼前合伙人克雷斯勒的劝阻，在并无足

够资金的情况下，妄想控制当年小麦市场，无视市

场经济规律肆意收购小麦，盲目屯集而身陷交易黑

洞，导致一夜之间破产而掉进了黑暗的深渊。

文学评论界对《深渊》中劳拉的描写颇有微词。

评论家皮泽尔（１９６６）认为：小说中对与劳拉相关的
情节叙述与以小麦交易为主题的主要线索大相径

庭，批判诺里斯花费了过多笔墨在劳拉的形象刻画

上，而指出这是《深渊》的败笔。［５］其他评论家则分

析了诺里斯设置劳拉这一角色及其相关情节的真

正动因，给出以下两种推断：一、劳拉的形象取自诺

里斯母亲，杰德温的原型为诺里斯父亲，劳拉和杰

德温两位主人公的塑造体现了诺里斯“小说源于生

活”的创作理念；二、诺里斯早年学习绘画的经历让

他对小说人物、场景所呈现出来的明暗对比以及在

不同光源中的色彩变化极其敏感。［６］除以上两种，

我们还可作出第三种推断：德莱塞的《嘉莉妹妹》

（１９００）是诺里斯极为赞赏并极力推荐的作品。在
这部小说中，德莱塞对嘉莉离开家乡前往大都市谋

生的结局予以了预测，并对大都市的无尽诱惑给予

了哲性评述。德莱塞的这部小说给诺里斯在塑造

城市中人物形象上提供了灵感。此外，诺里斯将自

身对光线和色彩的敏锐也运用到了人物形象的塑

造中。诺里斯在《深渊》的开篇将劳拉塑造成“黑

暗城市中的发光体”，她周身所焕发的“青春光

芒”，双眸折射出的“柔和和热情的光线”，像黑夜

中一道亮光，像黑暗中一盏明灯，与城市中灰暗的

街道灰色的建筑和黑黢黢的众多个体区别开

来。［４］７按此推断可用以解释杰德温初见劳拉时为

什么誉她为天使的情节。杰德温对劳拉的追求与

第一章节中城市贫民顶着瑟瑟寒风立于大会堂剧

院外观望其光影交映的景象相互映衬，反映出现代

人在表面光亮实则黑暗的城市空间中对光的渴求

和向往。德莱塞在《嘉莉妹妹》开篇运用插叙言明

“城市使人堕落”的观点，诺里斯则创造性地将这一

观念揉入芝加哥城市意象的塑造中。

诺里斯以《深渊》的前两章引导读者将关注的

焦点投向城市繁荣表象背后利欲熏心的个体和为

利益而出卖他人或自己的数个个案，以社会的真实

记录向读者展现了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城市的市
民生活和生存理念。或因受到“小麦史诗”整体写

作计划的影响，或来自自身青少年期经历的感受，

或由于个体已有知识结构的原因，或出于自身情感

表达的需要，或在观察城市中拥有的独到见解，每

位作家都会有所倾向地关注城市的某一特定场所

或社会阶层，并使它们的个性特征在文学作品中得

以强化。所以，不同的文学创作中的城市以不同的

形象出现：狄更斯、奥登笔下的伦敦在“都市之熵”

的理念下象征一座工业废墟；艾略特的伦敦印象则

显现出一派混乱无序、满目荒芜的孤岛状况；《尤利

西斯》中迷宫般的都柏林对于现代人来说是一场梦

魇；《了不起的盖茨比》中的纽约被作者尼克描绘为

“用无气无味的金钱所堆砌而成的城市”。诺里斯

则将其高度的关注投向因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

而呈现出的繁荣景象和为实现各自“美国梦”而来

到这座城市的不同社会群体。诺里斯试图使人们

生产出一种意识：随着人口激增和规模膨胀，城市

不再是人们感安全、稳定的乐园。在他的小说创作

中，诺里斯将这一主观意识渗进了城市形象的塑造

中。诺里斯小说中的城市越来越多地表现出一种

流动、不稳定甚至动荡的局面。《深渊》描写的城市

流动性和不稳定以及城市人的不安情绪则折射出

了作家的矛盾心态。里翰在《现实主义与自然主

义》中总结出“城市既是诱饵又是陷阱”的断言，进

而指出：“如同德莱塞一样，诺里斯遣送他笔下的人

物前往大城市以实现他们的潜能。然而，他们的旅

程并不都指向顺利，而其中的绝大多数往往被黑洞

吸入，走向毁灭甚至死亡。［７］

　　二　芝加哥：斯芬克斯意象

古埃及文明在演化中塑造了兽首人身或人首

兽身众神，其中有狮身人面的斯芬克斯（Ｓｐｈｉｎｘ）。
斯芬克斯象征人的人性与兽性的两个方面。在古

希腊神话中，狮身人面带翼的斯芬克斯则喻指“迷

惑恐惧”，传说中的斯芬克斯性格凶残，一旦路人猜

不出她的隐谜即被她吞食。［８－９］斯芬克斯在西方文

明的演变中，又象征不可抗拒的力量，一种神秘而

必然的命运。斯芬克斯始终是一西方神话形象，也

已成为具有广泛意义的欧美文学形象。［１０］斯芬克

斯的“隐谜”就在斯芬克斯本身———人面狮身鸟翼。

它似人似兽似禽，女人头部代表人或女人的特征，

７２１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２年第６期（总第８９期）

狮身鸟翼喻指人的动物性一面，代表人类生物进化

的因子，象征原欲。人性与兽性的结合说明人是从

动物进化而来，人发展到高级阶段仍然保留着动物

的特征。哲学思考和文学创作实际上是讨论怎样

将人和动物区分开来，以宏扬人的人性和抑制人的

动物本性，完善人类自身。斯芬克斯意象在《深渊》

中指涉“贪欲者”在欲望中的自我迷失；“懦弱者”

在感觉到其动物本性存在时的恐惧。千百年来，西

方哲学家和文学家将这一隐谜作出了各自的阐释。

《深渊》所创造的“斯芬克斯意象”则是“人对城市

空间的迷惑”和“人对生活在城市中自己命运的

恐惧”。

劳拉出生并成长在马萨诸塞州伍斯特县的巴

林顿镇上，母亲早逝，父亲在她中学毕业五年后撒

手人世。作为一家之长的她独撑门户，送妹妹进入

为年轻女性进入都市社交圈所开设的精修学校学

习。她为接触城市曾多次到芝加哥探访已熟悉芝

加哥社交圈的姑妈，还单独到波士顿观看戏剧演

出，那都市光与夜的朦胧和勃勃生机的工业气象令

她迷恋不已，所见所闻都使她激动万分，思绪万千。

每次都市之行都会增强她对城市的向往程度，与光

影游离的城市生活相比较，乡镇生活越感无味且无

聊，主导乡镇生活的“新英格兰精神”（清教主义的

质朴生活）使她愈感“压抑”，且“厌恶感”愈演愈

烈，姑妈一旦发出邀请，劳拉立即踏上行程并打算

定居芝加哥谋求发展。诺里斯通过描写劳拉对城

市生活的向往强化了城市空间的磁铁属性，强调了

城市对人的诱惑力。

城市对劳拉来说完全是一隐谜，她刚进入芝加

哥所遭遇到的是一个严冬。即使在暖气盈盈且灯

火通明的剧院，在人们“热闹的”嘘寒和“热情的”

问候中，劳拉隐隐感觉到人们相互间隐藏的冷漠和

心底的傲气。［４］１９那寒气逼人的冬日象征着平静生

活背后潜在的为利益而尔虞我诈互相倾碾的黑幕。

劳拉定居芝加哥不久，就发现都市的生活并非她所

想象的美好。她看不惯那被工业烟尘所覆盖的肮

脏街道和邋遢混乱的贫民窟，跟不上芝加哥繁杂混

乱夜生活的节奏，感到都市有钱人的“可怕”，对待

贫民的“残忍”，以不同态度对待不同阶层人的“不

人道”。劳拉想起所见黑幕而感“毛骨悚然”，久而

久之，正义感变成了恐惧感，且愈演愈烈。［４］５８－５９得

知丈夫投机失败，劳拉的城市之恋即刻破灭，此刻

的城市在劳拉的心目中已是一部“庞大而残酷的杀

人机器”，小麦交易所已吞噬了无数投机商和冒险

者，杰德温不过是其中之一。［４］７２－３小麦交易所的处

所———商会大厦是一巨大的“隐谜”，大宗买卖在电

话间电报台成交、资本在各种货物工作坊流动，生

死博弈在报价板的数字间发生，小麦交易所同其它

商品交易所一起撩拔着城市中每个人的欲望，淹没

了身处其中的失败者，吞食了投机者的良心，将那

些迷茫而未完全准备好的人们卷进这无尽的深渊。

作为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城市象

征人类的本质力量，带有不同时期的特点。乡镇作

为早期城市的雏形，建立的目的是用来满足居民的

基本需求：拜神祭祖、安居乐业、互颂慰藉、以物易

物、货币交换等。［１１］城市往往围绕一个中心而建，

早期城市的中心一般是埋葬逝者并进行祭拜活动

的修道院或教堂。中古以来，修道院或教堂除传授

基督教义外还有着传播人类文明和历史文化的功

用，并充当人类心灵和肉体的救治所。然而，随着

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时期，社会意识形态发生一次

次突变，宗教的和精神的城市已转变为金融和商业

为主导的世俗城市。在主要以经济利益为目的的

城市人群中，拜物思潮泛滥，贪欲膨胀，利益至上，

人的本性受到抑制而动物本性得以张扬，芝加哥成

了人为利为财而聚合的“拥挤城市”（ＧｒｅａｔＷｅｎ）和
可以吞食一切的“庞然大物”（ｍｏｎｓｔｅｒ）。诺里斯通
过小说男女主人公的塑造成功地表述了自我心中

的芝加哥城市意象。他通过记实体小说建构的城

市意象与《圣经》以及奥古斯丁、班扬笔下的毁灭之

城（ＣｉｔｙｏｆＤｅ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相吻合，而与来到美国的先
行者试图建造“上帝之城”（ＣｉｔｙｏｆＧｏｄ）的宏愿相
背离。在诺里斯心中城市永远是斯芬克斯的隐谜，

芝加哥就是一难解的谜。

　　三　芝加哥意象的启示

在美国城市化进程中，稳定的乡土社会结构逐

步走向解体，随着垄断资本主义进一步扩张，城乡

格局必然发生剧变，人人心中拥有创造城市的强烈

愿望即将付诸行动，小城镇几乎可在短期内建起，

数年内即可扩充为都市，大量的农村人口被吸引涌

向经济发达的城市，城市数量和城市人口数量以几

何比例增长。此种景象正如社会批评家彼得·布

鲁克曾经所说：“１９至２０世纪之交的城市勃兴是
美国现代化最重要的表现符号”。［１２］城市历史学家

史勒辛格在谈及１９、２０世纪之交的美国文学时指
出：“激发作家想象力的对象是城市，绝不是那荒无

人烟的西部边疆。”［１３］诺里斯敏锐地捕捉到城市现

代化这一符号表征，在小说创作中率先展示了美国

城市生活的原生态，以文献记录般的文学文字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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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　绛 ：《深渊》中的芝加哥意象

了垄断资本主义初期美国城市的黑洞意象和斯芬

克斯意象，成为继德莱塞以后２０世纪美国城市小
说的又一开拓者。

诺里斯对城市主题的关注来源于他早期的生

活体验（生在芝加哥的一个富商家庭，１８８４年随父
母从芝加哥迁居旧金山）和他对当时美国社会的了

解（创作《麦克梯格》中长时间深入贫民窟调查）。

在关注城市，观察城市到思考城市中，诺里斯经历

了模仿中世纪骑士传奇，学习左拉自然主义文学创

作和秉持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创造了独特的城市

意象。在《深渊》中，诺里斯通过剧院、港口、街道和

商厦等多物体情景的描绘中创构了城市意象，小说

中多次使用斯芬克斯意象的目的则是用以喻人喻

物。在《深渊》第一章结尾处和最后一章的结尾部

分，小说中对劳拉初居城市和离开城市前夕的芝加

哥印象进行了如此强调：“朦胧光线中的高大商会

大厦，黑沉沉的、巨石般的，象一尊可怕的瞎眼狮身

人面像，默默地、严峻地趴在基石上”。［４］３８，３８４斯芬

克斯意象在小说中的反复应证说明：由城市经历形

成的斯芬克斯意象在作者的心目中已深深扎下了

根，以此向读者提示，斯芬克斯意象是解读美国早

期现代城市的一把钥匙，藉此可揭示蕴藏在那一时

期小说家对现代城市中人的生活糜烂、精神贫瘠和

信仰危机的忧虑。斯芬克斯意象与小说书名 “深

渊”（ＴｈｅＰｉｔ）的多重含义相对应。在诺里斯的小说
言说中，城市如同一个美丽诱人的光环，吸引着来

自各地不同人群的到来，引诱他们为能成为百万富

翁而不能自己，最后因破产跌入深渊而感恐惧。

《深渊》通过情景描写对城市黑洞现象进行了

理性揭示，以心理分析对斯芬克斯意象予以了深度

阐释，作者旨在以此表明：黑洞现象和斯芬克斯之

谜的所指是对人的本质的探寻，是对人的原始欲望

的批评，是指引人以理性审视人生的航标。《深渊》

还告诉我，劳拉及其丈夫杰德温之所以会陷于厄

运，绝不是由于他们贪婪懒惰，更不是为非作歹，究

其深层则是他们对自己和对城市的 “无知”和“误

读”。劳拉在城市空间中的不幸源自于她心理（理

智或理性）的不成熟。她试图在城市中实现自我，

却一直为五光十色的都市生活所迷惑，在物欲横流

的世界中迷失了自我，最后只能是带着对城市的仍

然迷茫和未能实现的梦想而无奈地离开了芝加哥。

《深渊》描绘的空间及空间发生的事件是一种告诫：

人只有不断认识自己，了解自己的真实一面，估量

自己的实际能力，选择适合自己的生存环境，才能

避免命运的捉弄和支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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